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２（２０２６）

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

表达与司法适用

王歌雅

摘要　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伴随婚姻家庭立法进程而逐步确立、发展、完善与优化，形成了以基

本原则为观念引领的三元制的立法模式，实现了立法表达、司法适用、观念意涵的融合与自洽。其立

法表达，优化了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模式，凸显了亲子抚养规范的伦理追求；其司法适用，重在细化亲

子抚养规范的适用规则，破解亲子抚养规范的适用难点；其观念意涵，注重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确保子

女身心健康、维护亲子抚养秩序、促进亲子关系和谐、提升亲子抚养质量。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

表达与司法适用，恪守了立法传统，延续了司法理念，完善了应对策略，契合民众的抚养认知与风俗习

惯，具有平等保护理念与人文关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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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抚养关系，是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互关爱、相互扶助、相互尊重的亲子抚养

关系，既有助于建设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也有助于培植民主、和谐、幸福的婚姻家庭

观，进而为“增进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１〕

奠定基础。在社会生活中，亲子抚养关系往往面临压力与挑战，解决亲子抚养关系的确认、子女抚

育费的给付、探望权的行使、监护职责的履行等家事纠纷，成为亲子关系和谐稳定发展的关键所

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２〕

一、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表达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便伴随婚姻家庭立法进程而逐步确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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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黑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婚姻家庭法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研究”（项目编号：２４ＡＦＸ０１０）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促进法》）第１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第３页。



完善与优化，并形成独具时代特色、伦理特色、风俗特色、中国特色的亲子抚养规范体系。亲子抚

养规范作为维护亲子抚养、教育、保护、监护等权益的规范，体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亲子抚养关系

的内涵，显现出维护子女权益的制度特征与价值宗旨，有益于建设平等、民主、关爱、和谐的亲子

关系。

（一）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溯源

自１９５０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长达七十年的立法进程中，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得以确立、发展、完

善和优化。即１９５０年《婚姻法》、１９８０年《婚姻法》、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确立、发展、完善了亲

子抚养规范，《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优化了亲子抚养规范，从而使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在融合风土

民情、伦理价值、人文关怀的基础上日渐体系化与适用化，为维护亲子抚养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

１．亲子抚养规范的确立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的颁行，揭开了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序幕，也创设了亲子抚养关系的基本规

范，为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发展、完善与优化奠定了立法基础和制度框架。１９５０年《婚姻法》关于

亲子抚养规范的确立体现于两个立法环节：

（１）通过《婚姻法》基本原则的规定，确立了“保护子女合法利益”的宗旨，彰显了新民主主义婚

姻制度的立法理念，〔３〕如“禁止童养媳”〔４〕。

（２）通过专章规定的立法模式，将亲子抚养规范分别置于三章：首先，父母子女间的关系一

章，着重规定了亲子抚养关系的基本规范，建构了亲子抚养规范的基本制度框架。其亲子抚养

规范具有如下特点：一是率先规定了“父母对于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双方均不得虐待或

遗弃”〔５〕。该规定是关于亲子抚养教育义务的基本规定。二是分别规定了有关养子女、非婚

生子女、继子女的抚养义务。〔６〕其既“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父母子女间的新型亲属关系的法

律规范，也是中国劳动人民行之已久的传统道德———慈、孝、仁、义等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内的发

扬光大”〔７〕。其次，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一章，集中规定了父母离婚后对子女的抚养和教

育义务，其既是对父母离婚后的子女抚养所作的特别规定，也是对男女离婚时如何具体实现“保

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原则性规定。〔８〕其亲子抚养规范具有四个特点：一是明确了离婚后

父母与子女关系的基本定位；〔９〕二是规定了父母离婚后的子女抚养原则；〔１０〕三是规定了父母

离婚后的子女抚育费的确定与给付方法；〔１１〕四是规定了子女抚育费的变更，具体包括增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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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１条。

参见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条。

参见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１３条第１款。

参见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１３条、第１５条、第１６条。

刘素萍主编：《婚姻法学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６８页。

同上注，第７９页。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０条第１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血亲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灭。离婚后，子女

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所生的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责任。”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为原则。哺乳期后的

子女，如双方均愿抚养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利益判决。”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１条第１款规定：“离婚后，女方抚养的子女，男方应负担必需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全

部或一部，负担费用的多寡及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费用支付的办法，为付现金

或实物或代小孩耕种分得的田地等。”



少或免除。〔１２〕再次，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一章，主要规定了父方可不再负担子女抚育费的情

形。〔１３〕该规定是对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１条第１款和第２３条第１款规定的补充。〔１４〕即其虽属

男女离婚时应如何处理财产和生活问题的规定，但有关财产和生活问题直接涉及子女的抚养及生

活保障，牵涉子女的抚养利益。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关于亲子抚养关系的规定，确立了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模式与制度范

式，为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发展、完善与优化提供了规范依据与制度保障。尤其是其将亲子抚养

规范分别置于父母子女关系、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各章，为我国后续的

亲子抚养规范的表达范式与制度模式提供了立法范本。

２．亲子抚养规范的发展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为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发展提供了制度供给，也为亲子抚养规范的具

体化、系统化、简洁化提供了立法范式。１９８０年《婚姻法》关于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发展，主要体现

于三个环节：

（１）１９８０年《婚姻法》通过基本原则的规定，明确了“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的立法宗旨，〔１５〕增

加规定：“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１６〕“保护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家庭

关系的需要，也是培养革命和建设事业接班人的需要。”〔１７〕

（２）将亲子抚养规范分别置于“家庭关系”和“离婚”两章，从而使亲子抚养规范展现出双轨制

的立法特色。即“家庭关系”一章是对亲子抚养关系的一般规范；“离婚”一章是对离婚后的亲子抚

养关系的延展规范或特别规范。这一立法模式，相继体现于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和《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中，成为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特色与制度特色。

（３）亲子抚养规范的修改。基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与时代要求，１９８０年《婚姻法》在沿袭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有关亲子抚养规范的基础上，修改了有关规范，从而使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技术

有所发展、制度设计更加系统、规范内容有所延展。

首先，在“家庭关系”一章，修改了亲子抚养规范：其一，增加了“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

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１８〕该规定是对父母履行抚养教育子女义务的必要补充。其二，延展了亲

子抚养规范，拓展了履行亲子抚养义务的代行主体，即对于父母已经死亡的未成年的孙子女、外孙

子女以及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的弟、妹，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或兄、

姊，有抚养的义务。〔１９〕亲子抚养规范在隔代直系血亲间、同辈旁系血亲间的扩展，成为我国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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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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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离婚时，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向

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请求。”其第２２条规定：“女方再行结婚后，新夫如愿负担女方原生

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全部或一部，则子女的生父的负担可酌情减少或免除。”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３条第２款规定：“如女方及子女分得的财产足以维持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时，则

男方可不再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３条第１款规定：“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

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

判决。”

参见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２条。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３条第２款。

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婚姻法教程》，法律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０４页。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１７条规定：“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

体或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

参见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２２条、第２３条。



抚养规范的立法特色。其三，增加了对养子女、继子女的抚养规范，从而使抚养规范的立法表述更

加严谨。例如，增加了养子女与其生父母间解除亲子关系的规定。〔２０〕此外，增加了确认继父母和

继子女间的抚养教育关系的规定，〔２１〕即“从亲属关系来说，继父或继母是继子女的血亲的配偶，继

子女是继父或继母的配偶的血亲，双方是姻亲关系”〔２２〕。因而，继父或继母与继子女之间是否发

生亲子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即只有受继父或继母抚养教育的继子女，才适

用亲子关系的有关规定。该规定创设了继亲子间根据抚养教育事实确定亲子关系的拟制规范，为

后续亲子抚养立法以及继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表达提供了制度范式。其四，修改了有关非婚生子

女的抚养教育规定。〔２３〕该规定相较于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１５条规定，将生父支付非婚生子女抚育

费的期限从“直至子女十八岁为止”修改为“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其对维护非婚生子女的

抚养教育权益以及督促其生父善尽抚养教育职责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在“离婚”一章，修改了离婚后的亲子抚养规范，并使有关表述显现出性别平等的立法特

点。其一，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一方的确定，增加了法院判决时的具体参考情形。〔２４〕其对“双方

的具体情况”的规定，有利于保障子女的抚养权益，也有利于人民法院综合判断父母双方抚养子女

的具体情况，从而使子女抚养一方的确定遵循“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原则，即“法律

强调保护子女的利益，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父母的利益和正当要求”。〔２５〕而关于“双方的具体情

况”判断，“应当考虑父母双方的思想品质、抚养教育能力、家庭环境、与子女的情感联系等多方面

的因素”。〔２６〕其二，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抚育费的给付，采取了性别平等的立法表述。即“离婚

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２７〕该规定与

１９５０年《婚姻法》第２１条第１款相比，用“一方”替代了“女方”，既贯彻了男女平等基本原则，也明

确了父母离婚后均具有平等的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不得推诿。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在沿袭１９５０年《婚姻法》有关亲子抚养规范的同时，修改了亲子抚养规范，使

亲子抚养规范在立法模式、规范设计、制度架构、语言表述等方面完成了立法发展，既体现出亲子

抚养规范的时代特色，也使我国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亲子抚养规范显现出性别平等的立法特点。这

既有助于正确处理婚姻家庭问题和促进妇女的解放，也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家庭的各项职能，促

进四化的实现”〔２８〕。

３．亲子抚养规范的完善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在保持１９８０年《婚姻法》有关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表述、立法模式与

立法体系的同时，完善了亲子抚养规范，既回应了民众维护亲子抚养关系的诉求，也修正了我国亲

子抚养立法的制度设计与规范体系，有利于创建平等、和睦、文明的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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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２０条第２款规定：“养子女和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因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

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

同前注〔１７〕，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书，第２２４页。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１９条第２款规定：“非婚生子女的生父，应负担子女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

全部，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２９条第３款规定：“……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

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

同前注〔１７〕，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书，第２０４页。

同上注，第２０４页。

１９８０年《婚姻法》第３０条第１款。

同前注〔１７〕，法学教材编辑部、《婚姻法教程》编写组书，第８３页。



（１）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通过总则一章，规定了亲子抚养关系的基本原则：一是“禁止家庭

暴力”〔２９〕，即禁止亲子之间的暴力行为，如发生亲子之间的暴力行为，应当依据其第五章“救助措

施与法律责任”中的有关规定处理。〔３０〕二是“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

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３１〕。违反该规定，拒不执行有关抚养费等判决裁定的，得请求人民法院

强制执行。〔３２〕上述原则规范的增加，对于应对亲子抚养领域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创建民主平

等的亲子关系具有法治价值。

（２）在“离婚”一章中规定了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３３〕其立法目的在于赋予离婚后不直接抚

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以确保子女的身心健康，维护亲子抚养权益。该规定成为

我国婚姻家庭立法以及亲子抚养立法有关探望权的基本规范，为父母行使探望权、解决探望权纠

纷、保障子女的抚养权益提供了法治保障。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有关亲子抚养关系的规范，注重遏制家庭暴力，贯彻敬老爱幼的家庭

美德，并开立法之先河，“把探望权界定为离婚父母的一项民事权利。从而为父母子女关系的良好

维系增添一道保护屏，也为父母子女间的权利享有和义务的履行增加一把法锁”〔３４〕。

（二）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优化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亲子抚养规范，主要采取了基本原则引领下的三元制的立法模

式，即在“家庭关系”和“离婚”两章分别规定亲子抚养规范，以解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和父母离

婚后的亲子抚养问题；同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回归婚姻家庭法并纳入《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遂形成了以专章规定养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模式。上述立法模式的形成，既遵循了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的立法体系———将亲子抚养规范分别规定于“家庭关系”和“离婚”两

章，也沿袭了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传统；同时，完成了民法典背景下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立

法模式创新。

１．基本原则对亲子抚养规范的观念引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一般规定”一章，规定了亲子抚养关系的一般原则，即保护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３５〕以该原则为统领，结合收养制度纳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体系建构，规定了收

养的原则与禁止性规定，〔３６〕以维护养亲子关系的稳定。同时，规定了亲属、近亲属与家庭成员的

范围，〔３７〕为直系血亲间的隔代抚养和同辈旁系血亲间的抚养提供了法律依据。

２．家庭关系中的亲子抚养规范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沿袭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有关亲子抚养规范的基础上，在“家庭

关系”一章增补了亲子抚养规范：一是规定了父母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有抚养义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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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３７〕

参见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第３条第２款。

参见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第４３—４５条。

参见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第４条。

参见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第４８条。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第３８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

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

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王歌雅：《中国现代婚姻家庭立法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６１页。

参见《民法典》第１０４１条第３款。

《民法典》第１０４４条规定：“收养应当遵循最有利于被收养人的原则，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

益。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

《民法典》第１０４５条。



成年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３８〕相较于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第２１条第２款规定，将

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明确纳入父母的抚养范围，有利于该类子女的抚养教育与生活保障。

二是规定了确认亲子关系的请求权。赋予父母或成年子女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权利，〔３９〕有利于

解决亲子关系确认和否认之诉，即通过确认和否认亲子关系，明确亲子抚养关系的权利和义务主

体，以保障子女和利害关系人的权益，维护亲子抚养秩序。该规定作为《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新增

的制度规范，填补了亲子关系确认或否认的立法空白，完善了亲子抚养制度与婚姻家庭制度。

３．离婚制度中的亲子抚养规范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离婚”一章优化了离婚后亲子抚养规范。其相较于２００１年《婚姻法》

修正案第３６条，一是增加了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４０〕保护规定的

增加，延展了亲子抚养规范的内涵，有利于维护子女的身心健康与人身安全。二是优化了离婚后

父母直接抚养子女的原则性规定。〔４１〕该规定的优化，有利于根据子女的年龄确定直接抚养子女

的父母一方；有利于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于子女的原则，通过斟酌父母双方的抚养条件，确定直接

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有利于尊重已满八周岁子女的抚养意愿，建立和谐亲子关系，确保父母一方

切实履行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

４．收养制度中的亲子抚养规范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在“收养”一章优化了养亲子间的抚养规范。其以专章的立法体例规定

收养制度，并将养亲子抚养规范集中规定于“收养”一章。“收养”一章对养亲子抚养规范的优化体

现在两方面：一是扩大了被收养人的范围。通过删除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规

定，使未成年人在符合法定被收养人的条件下均可被收养。〔４２〕该规定拓宽了未成年人被收养的

渠道，有利于养子女在养父母的抚育下健康成长。二是强化了对养子女的利益保护。在收养人条

件中增加规定：“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４３〕；在收养关系的成立中增加规

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依法进行收养评估。”〔４４〕上述规定维护了养子女的利益，有

利于养子女获得合格养父母的抚养、教育和保护。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关于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表达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基本原则引领亲子

抚养规范的立法理念，并将亲子抚养规范分别规定于家庭关系、离婚、收养各章，以协调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和离婚后的亲子抚养关系，确保亲子抚养规范的具体化、系统化、严谨化、适用化。二是

因“收养”一章规定了养亲子抚养规范，故“家庭关系”一章仅对非婚生子女、继子女的抚养予以规

范，且相关规范基本延续了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的有关规定。三是“收养”一章专门规定养亲

子女间的抚养关系，并规定了收养的效力。〔４５〕上述立法特点，显现出我国亲子抚养规范在立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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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民法典》第１０６７条。

《民法典》第１０７３条。

《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２款。

《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３款规定：“离婚后，不满两周岁的子女，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

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判

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民法典》第１０９３条。

《民法典》第１０９８条第４项规定。

《民法典》第１１０５条第５款规定。

《民法典》第１１１１条第１款规定：“自收养关系成立之日起，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

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

系的规定。”



式、立法内容等层面的优化以及立法表达的伦理化和民俗化。

二、亲子抚养规范的司法适用

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在确立、发展、完善、优化的同时，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补充与细

化。亲子抚养规范的司法适用，主要依循两个路径：一是适用亲子抚养规范处理亲子抚养纠纷，形

成相关的司法判例或典型案例。二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细化、补充亲子抚养规范

的适用原则与具体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亲子抚养规范的司法解释，逐步形成了系统、完备的

处理亲子抚养纠纷的司法操作规程，建构了审理亲子抚养纠纷案件的司法规范体系，延展并完善

了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体系。

（一）细化亲子抚养规范的适用规则

自《民法典》实施以来，为准确适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细化了亲子抚养规

范的适用规则，回应了亲子抚养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尤其是《婚姻家庭编解释（二）》补充、细化了亲

子抚养规范，为解决亲子抚养纠纷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裁判规则，以“实现法律适用的协调一致”〔４６〕。

１．补充规定了离婚后优先抚养子女的考虑情形

为细化《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对离婚后子女抚养的原则性规定，《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４条

补充规定了离婚后优先抚养子女的考虑情形，明确了司法适用要求：一是适用前提，即“在离婚诉

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二是适用原则，即“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

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三是优先考虑情形，即父母一方具有本

条所列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情形之一的，〔４７〕如“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重婚、

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情形……”其将欠缺优先考虑情形，而父母另一方则

增加了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优先情形。该规定遵循了子女利益最佳化原则，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在

合法、合道德的家庭环境中健康成长。而优先考虑的，应为“人民法院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可以确定

由另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不是必须由另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４８〕。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４条规定具有如下司法适用功能：一是补充了《婚姻家庭编解释

（一）》第４６条规定，〔４９〕增加了父母优先抚养未成年子女的考虑情形，回应了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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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陈宜芳、王丹：《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法律适用中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法———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

（二）〉为视角》，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２７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４条规定：“离婚诉讼中，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一

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原则，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一）实施家

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二）有赌博、吸毒等恶习；（三）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其他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

务情形；（四）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且另一方不存在本条第一项或者第二项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

形；（五）其他不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

薛宁兰、刘征峰、汪洋、缪宇：《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含彩礼纠纷

规定）》，中国法治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版，第１５８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６条规定：“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均要求直接抚养，一方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予优先考虑：（一）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二）子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改变生活

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显不利；（三）无其他子女，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四）子女随其生活，对子女成长有利，而另一

方患有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或者有其他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多元诉求，为协调亲子抚养纠纷补充了司法裁判规则。二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７条

规定 〔５０〕形成优先考虑的规范衔接。其符合我国当下既存的长辈直系血亲隔代抚养孙子女、外孙

子女的风土民情，有利于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三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８条规定 〔５１〕构

成优先考虑的规范补充，即在父母双方均具有优先抚养未成年子女优势的情形下，也可通过协议

轮流直接抚养子女，以利亲子抚养纠纷的妥善解决。四是与《民法典》第１０７９条第３款规定形成规

范映射，即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习，重婚或与他人同居等严重

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既属离婚当事人的个人失德行为，也涉及违法犯罪，其与婚姻解体、离

婚过错认定具有必然联系；若将未成年子女交由具有上述情形或行为的父母一方直接抚养，存在

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的隐患，故其不具有优先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优势与条件。

２．延展规定了子女抚养费的变更情形

为细化《民法典》第１０８５条对离婚后负担子女抚养费的原则性规定，《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第１６条延展规定了变更子女抚养费或抚养关系的具体规则：一是原则性规定，即“离婚协议中关

于一方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另一方不负担抚养费的约定，对双方

具有法律约束力”。二是例外情形，即“离婚后，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经济状况发生变化导致原生活

水平显著降低或者子女生活、教育、医疗等必要合理费用确有显著增加，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

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另一方支付抚养费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三是确定抚养费数额的考

量因素，即“综合考虑离婚协议整体约定、子女实际需要、另一方的负担能力、当地生活水平等因

素，确定抚养费的数额”。四是变更抚养关系的处理，即“前款但书规定情形下，另一方以直接抚养

子女一方无抚养能力为由请求变更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规定处

理”。该规定既可为子女提供必要的抚养费，也可避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因另一方欠付抚养费而

导致离婚后的贫困化，维持亲子双方的生活水平。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６条规定具有如下司法功能：一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

５２条规定 〔５２〕形成规范闭环，即父母双方基于自愿原则，可以约定由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由直接抚

养方负担子女全部抚养费，但以不损害子女利益为前提。“当直接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

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有关约定不具有法律效力，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

的成年子女有权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即有关约定仅“对父母双方具有约束力，但对子女不具有约

束力”〔５３〕。二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３条规定 〔５４〕形成规范闭环。如子女是不能独立生活

的成年子女，〔５５〕非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仍须支付抚养费。三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９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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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７条规定：“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本相同，双方均要求直接抚养子女，但子

女单独随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年，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顾孙子女或者外

孙子女的，可以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子女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８条规定：“在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父母双方协议轮流直接抚养子

女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２条规定：“父母双方可以协议由一方直接抚养子女并由直接抚养方负担子女

全部抚养费。但是，直接抚养方的抚养能力明显不能保障子女所需费用，影响子女健康成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同前注〔４８〕，薛宁兰、刘征峰、汪洋、缪宇书，第１７７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３条规定：“抚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十六周岁以上不

满十八周岁，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以停止给付抚养费。”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１条规定：“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教育，或者丧失、部分丧失劳动能

力等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年子女，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

的成年子女’。”



定形成规范闭环，即“抚养费的数额，可以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双方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实

际生活水平确定”〔５６〕；“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降低上述比例”〔５７〕。

３．明确规定了欠付抚养费的支付义务

为细化《民法典》第１０８５条对离婚后子女抚养费负担的原则性规定，《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第１７条规定了父母一方欠付抚养费的支付义务：一是基于诚信原则，维护子女请求父母支付欠付

抚养费的权利，〔５８〕即未成年子女或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均为请求权主体。二是当子女成年

并能独立生活后，请求支付欠付抚养费的权利主体，是直接抚养子女一方，〔５９〕以维护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的抚养权益和财产权益。该规定有助于规制离婚后欠付子女抚养费的失信行为，督促欠付

方按照有关约定或承诺给付抚养费。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７条规定具有如下司法功能：一是凸显离婚效力。即亲子关系不

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的父母对子女仍有抚育、保护之责。〔６０〕二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

第５０条规定相呼应。〔６１〕三是维护子女的受抚养权益。“参照适用《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２款真正

利益第三人合同，离婚协议中抚养费给付约定，属于真正利益被抚养人的约定，被抚养人享有抚养

费给付请求权，可以直接请求抚养人履行该给付义务。”〔６２〕四是维护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身份权

益与财产权益。给付抚养费的一方，并不能因其拖欠抚养费至子女成年并能独立生活后即可自动

免除其给付义务。结合《民法典》第５２２条第２款规定，对真正利益第三人的抚养费给付约定，“对

应直接抚养子女一方和被抚养人两个不同的给付请求权，被抚养人享有直接请求权，直接抚养子

女一方享有备位请求权”〔６３〕。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有权向欠付抚养费的父母一方行使追偿权。“追

偿的内容系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代为履行抚养义务而产生的费用，或垫付的抚养费。”〔６４〕五是不

适用诉讼时效规定。根据《民法典》第１９６条第３项规定，请求支付抚养费，实为不适用诉讼时效的

请求权，故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支付欠付的抚养费；成年子女也可向欠付方追讨

其未成年或不能独立生活期间的抚养费。

（二）破解亲子抚养规范的适用难点

伴随婚姻家庭观念的日趋多元，亲子抚养纠纷日益凸显。除离婚时的子女抚养纠纷以及离

婚后的抚养费给付纠纷外，还存在两类纠纷：一是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纠纷；二是继亲子间的

抚养与赡养纠纷。上述两类纠纷，影响亲子抚养关系的有序发展，制约亲子抚养秩序的和谐稳

定，是人民法院处理亲子抚养纠纷的难点。破解司法难点，成为亲子抚养规范司法适用的重要

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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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９条第１款。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４９条第４款。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７条第１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未按照离婚协议约定或者以

其他方式作出的承诺给付抚养费，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请求其支付欠付的抚养费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７条第２款规定：“前款规定情形下，如果子女已经成年并能够独立生活，直

接抚养子女一方请求另一方支付欠付的费用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第１—２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

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０条规定：“抚养费应当定期给付，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性给付。”

王雷：《中国婚姻家庭法学与继承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版，第２５７页。

同上注，第２５７页。

同前注〔４８〕，薛宁兰、刘征峰、汪洋、缪宇书，第２００页。



１．规制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２条、第１３条规定分别规制不同情境下的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

为，有利于维护亲子权益，消减亲子抚养纠纷。

（１）规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离婚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婚姻家庭编解释（二）》

第１２条规定了纠纷解决路径与权益救济措施：首先，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停止人格权侵害禁

令。〔６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是父母一方基于另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实施的抢夺、藏匿未成年

子女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四章有关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规定所采取的救

济措施。〔６６〕申请停止人格权侵害禁令，是父母一方基于另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实施的抢夺、藏

匿未成年子女的侵犯人格权益的行为，依据《民法典》第９９７条有关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规

定，〔６７〕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停止侵害人格权禁令的救济措施。

其次，通过撤销监护人资格、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纠纷。〔６８〕即便抢夺、

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

作为其实施抢夺、藏匿行为的合理事由，其也应通过合法途径解决子女的抚养、探望、监护等问

题，严禁侵害子女以及另一方父母的人身权益。第一，撤销另一方父母的监护人资格，可依据

《民法典》第３６条有关监护人资格的撤销与重新指定规定，请求人民法院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

人的原则，撤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行为的父母一方的监护人资格，并依法指定监

护人。而被撤销了监护人资格的另一方父母应依据《民法典》第３７条规定，〔６９〕继续履行负担子

女抚养费的义务。至于监护人资格的恢复，依据《民法典》第３８条规定处理。第二，行使或中止

探望权，应依据《民法典》第１０８６条规定处理。〔７０〕第三，变更抚养关系，应依据《民法典》第

１０８４条第３款规定的原则，同时结合《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５—５７条规定，由人民法院调解

或判决。

（２）规制夫妻分居期间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为维护亲子抚养权益，《婚姻家庭编解

释（二）》第１３条 〔７１〕规定了救济措施与解决路径：一是针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另一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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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７１〕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２条第１款规定：“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

方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条规定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

依法予以支持。”

参见《反家庭暴力法》第２３—２５条。

《民法典》第９９７条规定：“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其人格权的违法行

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

为的措施。”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２条第２款规定：“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赌博、吸毒、家

庭暴力等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情形，主张其抢夺、藏匿行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依法通

过撤销监护人资格、中止探望或者变更抚养关系等途径解决。当事人对其上述主张未提供证据证明且未在合理

期限内提出相关请求的，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民法典》第３７条规定：“依法负担被监护人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被人民法院

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当继续履行负担的义务。”

《民法典》第１０８６条第３款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

望；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３条规定：“夫妻分居期间，一方或者其近亲属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致使

另一方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另一方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条

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的有关规定，暂时确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

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母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责令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二是夫妻分居期间实施的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

行为，发生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其与离婚后子女的抚养以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２条规定

的情形不同，故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民法典》第１０８４条有关离婚后子女抚养的规定，暂时确定未成

年子女的抚养事宜，并明确暂时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一方有协助另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义务。

“实际上是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等民事责任方式在此类纠纷中的具体化，有助于更准确地指导审判

实践。”〔７２〕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２条、第１３条规定，分别规制了不同情境下的抢夺、藏匿未成年

子女行为，形成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维护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保护、监护

等权益的法律适用规范。该法律规范的适用，延展了《民法典》第１０６７—１０６８条、第１０８４条有

关亲子抚养的规定，建构了亲子抚养规范体系：一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

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２４条第１款 〔７３〕规定形成规范互补。后者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

离婚时……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同时，“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７４〕因为“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解决

抚养纠纷的基本价值取向”〔７５〕。二是贯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７０条第１款

规定：“父母双方对未成年子女享有平等的监护权。”父母“双方都有义务协助对方履行该义务，

以共同实现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的目标”〔７６〕。三是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６条规定形

成规范衔接。后者规定，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应当符合法定情形。〔７７〕因此，采取

综合措施规制父母一方或者其近亲属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可以修正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只有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才能更有利于获得直接抚养权、行使探望权或履行监护责任的错误

认知，督促父母依法履行抚养、教育、保护、探望、监护未成年子女的职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促进亲子关系的和谐发展。

２．补充继亲子抚养规范的适用规则

继父母子女关系（简称继亲子关系）是我国民俗生活中常见的亲子关系之一，是子女的生父或生母

再婚后，“在子女和再婚配偶之间形成的一种亲子关系”〔７８〕。为协调继亲子关系，《民法典》第１０７２条〔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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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７３〕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涉彩礼纠纷解释理解

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５年版，第２１２页。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离婚时，应当妥善处理未成年子女的抚养、

教育、探望、财产等事宜，听取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

养权。”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１５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

教育指导，创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共同生活的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应当协助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抚养、教育和保护未成年人。”

同前注〔７２〕，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书，第２１９页。

王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法律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４年第１期，第１１９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６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一）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二）与子女共同生

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三）已满八

周岁的子女，愿随另一方生活，该方又有抚养能力；（四）有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变更。”

薛宁兰：《继父母子女拟制血亲关系的形成、效力与解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条—

１９条评析》，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７３页。

《民法典》第１０７２条规定：“继父母与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者歧视。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

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



确立了处理继亲子抚养关系的基本规范。然而，继亲子关系的复杂性引发了继亲子抚养规范的适

用难题。为客观、公允地解决继亲子间的抚养、赡养纠纷，《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条、第１９条

对《民法典》第１０７２条作出了补充规定。

（１）补充规定了继子女受继父母抚养教育事实的认定因素。为破解继子女受继父母抚养教育

事实的认定难题，《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条规定了认定抚养教育事实的综合考虑因素。〔８０〕

综合认定抚养教育事实，符合《民法典》第１０６７—１０６８条关于亲子关系的原则性规定，即“持续性

的共同生活是确定继亲间是否形成抚养教育事实或关系的前提条件”〔８１〕。而继父母对继子女进

行生活照料、履行教育职责、承担抚养费，则是亲子抚养关系的应有内涵。“如果继父母与继子女

仅有共同生活的外观，未实际对继子女进行生活照料、未履行对继子女的家庭教育职责、未承担继

子女的抚养费，亦不能认定其与继子女已经形成抚养教育的事实或关系。”〔８２〕

（２）补充规定了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亲子间解除亲子关系的适用条件。为破解司法难题，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９条第１款规定，〔８３〕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的继亲子间主张解除亲子关

系的，“人民法院应以解除关系为原则，以不解除关系为例外”〔８４〕，即继亲子间亲子关系的解除应

符合如下条件：一是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已离婚；二是当事人基于自愿主张继亲子间不再

适用《民法典》关于亲子关系的规定；三是继亲子间已依法成立收养关系或者继亲子间仍然共同生

活的除外。上述规定的司法适用逻辑有四：第一，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亲子，属于法律上的拟

制血亲，产生亲子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种拟制血亲关系又和继父母收养继子女有所不同，它

不以解除继子女与其生父母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前提。”〔８５〕故《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５４条

规定：“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时，对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继父或者继母不同意继

续抚养的，仍应由生父或者生母抚养。”第二，继亲子间拟制血亲关系的形成，是以继父母在与生父

母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愿抚养、教育继子女为前提，当继父母与生父母离婚且不愿再继续抚养

教育继子女时，应当“允许继亲拟制血亲关系可因继父母的意思而解除”〔８６〕，即“应当允许继父母

在一定条件下，以放弃将来的权利来提前释放自己的义务”〔８７〕。因为拟制血亲关系“不是自然形

成的，而是人为地依法创设的”〔８８〕，故其可以人为地依法解除。第三，已依法成立收养关系的继

亲子关系，其已转变为养亲子关系，故其关系解除应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关收养关系解

除的规定处理。第四，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继子女仍与继父或继母共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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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８８〕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条规定：“对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二条中继子女受继父或者继母抚养教育

的事实，人民法院应当以共同生活时间长短为基础，综合考虑共同生活期间继父母是否实际进行生活照料、是否履

行家庭教育职责、是否承担抚养费等因素予以认定。”

同前注〔４８〕，薛宁兰、刘征峰、汪洋、缪宇书，第２０９页。

同上注，第２０９—２１０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９条第１款规定：“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离婚后，当事人主张继父或者

继母和曾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父母子女关系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但继父或者继母与继子女存在依法成立的收养关系或者继子女仍与继父或者继母共同生活的除外。”

薛宁兰：《继父母子女拟制血亲关系的形成、效力与解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 １９条

评析》，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５年第１期，第８２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释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１２２页。

同前注〔８４〕，薛宁兰文，第８３页。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人

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４７６页。

杨大文、马忆南编著：《婚姻家庭法（一）》，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６６页。



则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９条第１款规定的解除继亲子关系的条件不符：其一，继子女与

继父母仍然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其二，当事人并未主张继亲子女间不再适用《民法典》关于亲

子关系的规定。因此，“从保障未成年继子女生存利益出发，这一关系不应予以解除”〔８９〕。已形

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亲子关系并不因生父与继母或者生母与继父的婚姻关系终止而当然解除，

而是应当结合彼此间是否还存在共同生活的事实以及当事人是否有主张解除亲子关系的意愿

来综合判断。

（３）补充规定了继父母在解除亲子关系后的生活费请求权。继亲子关系解除后，“双缺乏”的

继父或继母有权请求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这是拟制血亲关系解除的法律效力

之一。为维护当事人的权益，《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９条第２款规定，〔９０〕继父母请求继子女给

付生活费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是继父或继母既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即“双缺乏”。二

是曾受继父母抚养教育的继子女已成年。三是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女的负担能力等

因素。四是继父或者继母不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形。上述规定的司法适用理念有三：第一，

在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的继亲子关系中，继父母对继子女的抚养教育与继子女对继父母的赡养扶

助是双向对应的权利义务关系，符合继父母抚养教育继子女的情感期待和赡养扶助期待。第二，

在继亲子关系解除后，保障“双缺乏”的继父母享有向与其形成亲子关系的成年继子女请求给付生

活费的权利，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符合公平原则和善良风俗。第三，依法维护继父母

的生活费请求权，有利于救济继父母的期待利益损失，满足继父母的生存需要。形成抚养教育关

系的继亲子关系解除后，成年继子女对“双缺乏”的继父母，应当给付生活费。但“在继亲拟制血亲

关系存续期间，如果继父母存在虐待、遗弃等侵害继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人民法院对其生活费给

付请求权应不予支持，否则会有失公允”〔９１〕。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条、第１９条规定细化了《民法典》第１０７２条规定，补充了继亲子

抚养规范，遵循了育幼助老的传统美德，符合当下民众处理继亲子关系的风土民情，为解决继亲子

间的抚养或赡养纠纷提供了司法规范。为维护继亲子间的抚养或赡养权益，对拒绝履行抚养或赡

养义务的当事人，人民法院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９２〕

三、亲子抚养规范的观念意涵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优化了亲子抚养规范，也使亲子抚养规范在司法适用中得到细化、延

展与补充，并通过司法解释形成了亲子抚养司法规范，为亲子抚养纠纷解决、亲子抚养权益维

护、亲子抚养秩序稳定、亲子抚养伦理更新，提供了法制框架与法治保障。《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中的亲子抚养规范与《婚姻家庭编解释（一）》和《婚姻家庭编解释（二）》中的亲子抚养规范，共同

建构了我国亲子抚养规范的制度体系，体现出恪守立法传统、延续司法理念、优化应对策略的本

土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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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同前注〔８４〕，薛宁兰文，第８４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９条第２款规定：“继父母子女关系解除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

继父或者继母请求曾受其抚养教育的成年继子女给付生活费的，人民法院可以综合考虑抚养教育情况、成年继子

女负担能力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但是继父或者继母曾存在虐待、遗弃继子女等情况的除外。”

同前注〔８４〕，薛宁兰文，第８６页。

《婚姻家庭编解释（一）》第６１条规定：“对拒不履行或者妨害他人履行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中有关子

女抚养义务的当事人或者其他人，人民法院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措施。”



　　（一）恪守亲子抚养规范的立法传统

从１９５０年《婚姻法》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亲子抚养规范始终秉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９３〕的仁爱精神，注重弘扬育幼助老的家庭美德，将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确保子女

身心健康作为立法宗旨。

１．保护子女合法权益

早在１９５０年《婚姻法》制定之时，保护子女合法权益的立法观念便已嵌入亲子抚养规范。

（１）平等保护子女的抚养权益。自１９５０年《婚姻法》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关养子女、非

婚生子女、继子女的抚养权益，均采取了平等保护原则，即养子女、非婚生子女、继子女的法律地位

平等，任何人不得危害。关于养子女的抚养，适用亲子关系有关规定；关于非婚生子女的抚养，则

规定了生父或生母的抚养费给付义务，因为“一切子女都是社会的组成员与国民的一分子，人民民

主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都应加以同等的保护……对于旧社会危害或歧视一切非婚生子女的错

误行为，尤其是杀害所谓‘私生子女’的野蛮罪行，必须依法制裁”〔９４〕。关于继子女的抚养，则明确

规定继父或继母不得虐待或歧视继子女，〔９５〕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亲子间适用亲子关系的有

关规定。

（２）注重保护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权益。无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离婚后，无论是对未

成年子女还是对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父母均有抚养、教育、保护的权利和义务。而在父母离

婚后，尤要贯彻亲子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的立法精神。〔９６〕为妥善保护离婚后子女的合法权

益，亲子抚养规范采取了分期保护的立法模式，并规定了不同的抚养原则，即哺乳期内或不满两周

岁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或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或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

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并应尊重子女的

真实意愿。〔９７〕采取上述立法模式的目的有二：一是注重保护婴儿的利益，即“只有在母亲无乳哺

养或婴儿随母有特殊不利情况的条件下，离婚后的母亲才能不负哺乳婴儿的责任”〔９８〕。二是甄选

保护子女利益的最佳抚养主体，即“所谓子女利益，不应仅从父方或母方的经济条件着眼，而应该

同时从子女直接由谁抚养教育更于子女有利的条件着眼，因为，即令真诚爱护子女的一方经济条

件较他方困难，但子女由这一方抚养教育，要比由经济条件较为优裕的他方抚养教育子女更为有

利时，当然，应由对子女更为有利的一方，担负直接抚养教育的责任；而由他方负担供给生活和教

育费全部或一部的经济责任”〔９９〕。故离婚后子女的抚养职责，应当由能够确保子女利益最佳化的

父母一方承担。

２．确保子女身心健康

保护和教育、探望和关爱，是确保子女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前提，也是把子女培养成为国家

合格公民的要求。自１９５０年《婚姻法》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亲子抚养规范一直遵循确保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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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的立法原则，明确规定了父母对子女有保护和教育、探望和关爱的权利和义务。

（二）延续亲子抚养规范的司法理念

从１９５０年《婚姻法》至《民法典》婚姻家庭编，有关亲子抚养规范的司法解释逐步丰富、完善并

日渐系统化，进而形成了有关亲子抚养的司法规范。这些规范在有效应对亲子抚养纠纷、满足民

众亲子抚养诉求的同时，发挥了维护亲子抚养秩序、促进亲子关系和谐的司法功能，延续了亲子抚

养规范的司法理念。

１．维护亲子抚养秩序

自１９５０年《婚姻法》实施后，为准确适用亲子抚养规范，解决亲子抚养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先

后发布了若干有关亲子抚养的批复、复函以及处理亲子抚养问题的具体意见。相关批复、复函、意

见回应了特定时代背景下亲子抚养的难点和焦点问题，为消弭亲子抚养纠纷、维护亲子抚养秩序

提供了司法原则与规范指导。

（１）秉持了离婚后优先抚养子女的综合考虑理念。离婚后的子女抚养，关涉亲子福祉。《婚姻

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４条对离婚父母一方优先抚养子女的考虑情形规定，既是对《婚姻家庭编解

释（一）》第４４条、第４６条、第４７条的补充规定，也是对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３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吸纳与优化。而该具体意见对离

婚后优先抚养子女考虑情形的规定，则是在１９８４年８月３０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

法律的意见》的基础上，对离婚后优先抚养子女考虑情形规定的发展与完善。〔１００〕优先考虑理念的

延续，有利于解决子女抚养权纠纷，维护亲子抚养秩序。

（２）秉持了离婚后变更或给付抚养费的综合考虑理念。抚养费的变更，指抚养费的增加、减少

与免除。为解决抚养费的增加或给付纠纷，《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６—１７条规定延续了离婚

后增加或给付抚养费的综合考虑理念，规定对符合法定情形的抚养费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支

持。人民法院在法定情形下，支持当事人请求增加或支付欠付的子女抚养费，延续了亲子抚养规

范的司法理念，保障了亲子抚养利益，维护了亲子抚养秩序。

２．促进亲子关系和谐

育幼助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应有之义。解决亲子抚养纠纷，

既要准确适用亲子抚养规范，也要贯彻敬老爱幼的基本原则，恪守亲子抚养伦理，创建平等、和睦、

文明、民主的亲子关系。因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１０１〕。

（１）遏制亲子间的暴力。亲子间的暴力，多指父母对子女的暴力，包括肉体暴力、精神暴力、性

暴力和经济控制，既有害子女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也有碍亲子关系和谐发展，故《民法典》第

１０４２条第３款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２—１３条规定旨在解决不同情境

下的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纠纷，促进亲子权益的平等保护。而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既

是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对未成年子女的家庭暴力，也是对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家庭暴力或离婚后

暴力。“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不是简单的家庭纠纷，而是一种严重侵害未成年子女人格权益和父

母一方监护权的违法行为，甚至有可能犯罪。”〔１０２〕因此，依法解决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纠纷，既有

助于遏制亲子间的暴力行为、维护亲子抚养权益，也延续了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的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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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２）恪守亲子抚养伦理。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化解亲子抚养纠纷，明确亲子抚养责任，最

高人民法院曾发布相关司法解释。一是延展了隔代直系血亲间的抚养规定。〔１０３〕为贯彻１９８０年

《婚姻法》第１９条、第２２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隔代直系血亲间的抚养延展于非婚生孙子女的抚

养，以贯彻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原则：“冯健与王镛非婚生女，其祖父母冯、李夫妇表示愿把孙女接

回由他家直接抚养，为了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起见，考虑冯虎山与孙女之间既有血缘关系，并

在经济上又有负担能力，要其对孙女尽抚养责任是适宜的。”〔１０４〕二是回应了继母与生父离婚后继

亲子间的赡养问题。继母与继子女间既存在“姻亲关系，又存在由于长期共同生活而形成的抚养

关系”。尽管继母与生父离婚，婚姻关系消失，但继子女与继母之间“已经形成的抚养关系不能消

失”。因此，有负担能力的继子女，“对曾经长期抚养教育他们的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继母“应尽

赡养扶助的义务”。〔１０５〕该批复为《婚姻家庭编解释（二）》第１８—１９条规定提供了司法解释基础与

规范适用参照。上述批复，顺应了民众的亲子抚养习俗，遵循了亲子抚养伦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

相一致的原则。

（三）优化亲子抚养规范的应对策略

无论是亲子抚养立法规范，还是亲子抚养司法规范，均贯彻了子女利益最佳化原则，在保护子

女合法权益、确保子女身心健康的同时，维护了亲子抚养秩序、促进了亲子关系和谐。面对日益复

杂的亲子抚养纠纷，只有不断优化亲子抚养规范的应对策略，才能提升亲子抚养质量，促进亲子共

同成长。

１．更新亲子抚养观念

亲子抚养观念，作为处理亲子抚养关系的主观看法或经验认知，具有时代性、变化性和伦理

性。在当代“子本位”的亲子抚养关系中，尊重子女的抚养意愿、衡量父母的抚养条件，是更新亲子

抚养观念、维护子女最佳利益的基本要求。

（１）尊重子女的抚养意愿。离婚后的子女抚养，应当尊重子女的抚养意愿。而能否尊重子

女的抚养意愿，是判断有关协议或判决是否遵循了子女利益最佳化原则的标准之一。司法实践

中，对于已满八周岁的子女抚养，往往忽视子女的抚养意愿。如“法官仅在父母双方抚养条件相

当接近且对抚养权归属存在重大争议的情形下，才会主动征询子女的意愿”〔１０６〕。若在“相当比

例的案件中，法官在未征求子女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对抚养权争议作出裁决”〔１０７〕，将不利于“保

障未成年人在离婚诉讼中的地位”〔１０８〕。因此，有关离婚后子女抚养的协议或判决，应当尊重子

女的抚养意愿、独立人格与主体地位，避免将父母或法院裁决的意志强加于子女，维护子女的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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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书，第１６１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冯虎山与王镛抚养纠纷一案请示的批复》，１９８２年２月１７日，（８１）民监字第

１２２３号。同前注〔７〕，刘素萍书，第２０７页。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继母与生父离婚后仍有权要求已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履行赡养义务的

批复》［（１９８６）民他字第９号］，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１日。同前注〔７〕，刘素萍书，第２１８页。

胡昌明：《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在离婚纠纷中的适用与完善———兼评〈婚姻家庭解释（二）〉》，载《法

学杂志》２０２５年第６期，第４４页。

同上注，第４４页。

同上注，第４８页。



养利益。

（２）衡量父母的抚养条件。离婚后的子女抚养除应尊重子女的抚养意愿外，还应全面衡量

父母的抚养条件。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将“子女抚养权判归有劣迹一方当事人”“因为经济因

素将不满两周岁的子女判归男方”“多孩家庭抚养权判决固守‘一人一个’的原则”〔１０９〕等情形。

为维护亲子抚养权益，人民法院应当准确适用亲子抚养规范，及时修正有损亲子抚养权益的裁

决观念，在综合判断父母抚养条件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亲子抚养纠纷。即对父母抚养条件的全

面考虑，应当优于对其抚养愿望、经济条件、抚养便利等单一因素的片面考虑，以更新亲子抚养

观念。

２．提升亲子抚养质量

“当前城乡家庭规模日趋变小，家庭成员流动频繁，留守儿童、空巢家庭等现象日益突出。”〔１１０〕

婚姻家庭矛盾以及离婚纠纷增多，使得亲子抚养关系面临压力与挑战。在更新亲子抚养观念的同

时，还应加强亲子抚养教育，助力亲子共同成长。

（１）加强亲子抚养教育。父母除应依法抚养教育子女外，还应提升抚养教育能力。司法实践

中，对于变更子女抚养费纠纷，人民法院“可以参照适用《民法典》第５３３条确立的情势变更制度，

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公平原则”〔１１１〕，依据保护子女合法利益原则，慎重处理。对于不当变更或

拒付子女抚养费的行为，应当批评教育，责令义务人履行给付义务。对于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纠

纷，人民法院应视具体情境及时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和停止人格权侵害禁令，以“真正发挥这两种

救济途径的协同效应，实现对未成年人的切实保护与家庭关系的有效修复”〔１１２〕。同时，人民法院

可依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４８—４９条规定，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行为人，进行批评教育、劝

诫制止，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提升其依法履行抚养教育职责的能力。

（２）助力亲子共同成长。亲子抚养关系以父母抚养、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为核心。若父母推

诿或拒绝履行抚养、教育、保护职责，将损害子女的抚养权益。为督促父母依法尽责，人民法院在

处理亲子抚养纠纷时，应当“及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和关爱提示工作，尽可能减少父母离婚对未成

年人身心健康的影响”〔１１３〕。同时，“夫妻双方在子女的抚养教育上，应更多地注重沟通协商，紧密

配合，共同决定”〔１１４〕。即父母在履行亲子抚养教育职责时，应当“言传与身教相结合、关心爱护与

严格要求并重”；尊重并保护子女的人格尊严与人身自由，“平等交流、相互促进”〔１１５〕，实现亲子双

方的共同成长。

四、结　　语

我国的亲子抚养规范历经七十余年的立法发展与司法补益，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规范体系。而其立法表达与司法适用，也伴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推进，日益系统化、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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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化、功能化；展现出独特话语体系与人文关怀情愫，显现出平等保护追求与伦理融贯价值，契合

我国亲子抚养关系的文化传统和民众观念；维护了亲子抚养权益，促进了亲子关系和谐，更新了亲

子抚养观念，提升了亲子抚养质量，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正所谓：“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

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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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ｆｉｎｅｄ，ａｎ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ｔｈｅ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ａｒｒｉａｇｅ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Ｔｈｉｓｈａ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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